经营者反垄断合规管理体系 评价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基本信息

	1.1 标准名称
	中文
	经营者反垄断合规管理体系 评价规范

	
	英文
	Antitrust Compliance Management System for Udertakings：Evaluation Specifications

	1.2 与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一致性程度情况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未采用
	标准编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1.3 任务来源
	批准立项的文件名称和文件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下达2024年度
市场监管行业标准制订计划项目的通知》国市监办发〔2025〕39号
	计划编号
	2024MR0019

	1.4制（修）订
	制定     □修订（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

	1.5 起止时间
	2025年4月---2027年4月

	1.6 标准起草单位
	2.中国计量大学、3.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平台经济发展指导中心、4.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5.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6.华润（集团）有限公司、7.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8.上海富杰律师事务所、9.北京翰汇律师事务所10.之江实验室

	1.7 起草团队
	韦东鹏、彭飞荣、刘卫东、徐卿、朱一飞、汪湖泉、郝伟伟、曹朝阳、李想、吕晶晶、马晓威、陆进宇、杜夏依、闫晶晶、仵冀颖、冀瑜、韩新磊、郑清洋、宋扬、姚帅、李勇敢、卢畅、聂爱轩、王益强、施越、徐明妍等

	1.8 标准体系表内编号
	

	1.9调整情况
	无

	2、背景情况

	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及要求）
	2.1.1项目意义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互联网产业发展已进入数字化、资本化的成熟发展阶段，大型互联网平台无序扩张经营资本规模、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问题日益突出，加强对经营者涉嫌垄断行为的监管，促进市场经济有序发展，是当前我国市场监管领域的重点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国务院《“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进一步明确，要健全市场竞争状况评估机制、提高竞争执法水平，加强反垄断执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022年《反垄断法》修订后，明确经营者要“依法竞争，合规经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并先后发布、修订了《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南》、《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合规指引》等配套规范文件，国家标准《经营者公平竞争合规管理规范》（GB/T 45205-2024）也已发布实施。指导和支持经营者建立健全反垄断合规管理制度，加强反垄断合规风险防控和处置能力，培育公平竞争文化，筑牢依法合规经营底线，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
本项目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及前述各项战略规范的角度出发，针对经营者反垄断合规工作的有效性开展评价，以评促建，可以提升当前我国企业对自身经营中的涉嫌垄断行为相关风险的评估、研判和预警的工作效能，加强经营者反垄断合规自治的集成化、数字化、精准化，以企业反垄断合规有效性评价的标准化应用全面促进反垄断智慧监管的高质量发展。
2.1.2项目目的
本项目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风险监测感知关键技术研究”（2022YFC3321000）课题四“平台经济领域涉嫌垄断行为风险监测预警系统集成与应用开发”（2022YFC3321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主要适用于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有效性、符合性和规范性的第三方评价，相关企业也可以依据本项目成果进行自我评价。本项目旨在通过制定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有效性评价规范标准，针对各类经营者的反垄断合规行为开展标准化评价评级，为经营者建立反垄断合规风险预警机制提供技术支撑，有助于各类经营者对自身反垄断合规经营状况的实时跟踪评价和分类管理，及时研判分析细分领域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反垄断合规风险，鼓励在反垄断合规工作已经取得优良成效的企业持续注重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2.2 与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的关系
	2.2.1与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关系
目前，国际标准中关于企业合规管理的标准为ISO37301:2021《Compliance management systems——Requirements with guidance for use》；国家标准中关于企业合规管理的标准为GB/T35770-2022《合规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采用ISO37301:2021），关于公平竞争合规管理的标准为GB/T 45205-2024《经营者公平竞争合规管理规范》。
包括这三项主要标准在内的企业合规管理系列标准向各类组织提供了一个管理、实施和持续改进企业合规管理的框架及方法，帮助组织实现有效的合规管理，从而为组织的合规决策和运营以及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支持。这些涉及合规管理乃至公平竞争合规管理的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主要针对组织从战略决策到运营各个环节中面临的公平竞争合规管理的不确定性，通过建立标准化的技术应用和制度创新体系，协助各类组织制定合规管理战略，在面对不确定性因素时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为组织合规工作的决策和运营提供必要的支持。
整体上来看，本项目与前述合规管理系列国际标准和系列国家标准是特殊性和一般性的关系。前述的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主要针对一般性的组织合规管理进行了相关技术要求，并不是针对特定类型组织的特定行为合规管理技术规范，其技术内容无法充分涵盖经营者反垄断合规评价场景下的特殊性和应对性。
本项目需以前述国家标准的一般性技术要求为基础，参考前述国际标准的通用要求，充分结合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有效性评估方面的特殊情况，研究、起草、制定相应的反垄断合规有效性评价技术规范。一方面，进一步充实合规管理标准体系的内涵，探索在事中事后对经营者反垄断合规体系的有效性、符合性、规范性进行评价的具体要求和流程，进一步改进合规管理标准体系的在经营者反垄断合规管理中的适用性；另一方面，通过该项目的研制与应用，进一步提升经营者反垄断合规评价工作的有效性与可靠性，以标准化赋能反垄断领域企业合规评价工作改革，促进科学自治、精准自治，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领域科技创新对经营者反垄断合规管理工作的技术支撑。
2.2.2与相关文献的关系
与本项目相关的文献，主要是我国反垄断相关政策法律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国务院《“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的意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南》《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合规指引》等相关政策法律文件。
从联系上看，上述政策法律规范文件是起草和制定本项目标准文本的基本要求和原则立场，本项目也是上述政策法律规范文件的细化和延伸。上述政策法律规范性文件对于经营者反垄断合规进行的规范，主要是从政府监管和全面管理的立场出发，明确《反垄断法》以及相关国家战略规划、政策规范对于经营者反垄断合规的规范要求，对经营者而言，属于外部性、硬性规范要求，在合规管理运行和落实上与企业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等应用场景仍有较大距离，在要求的转化落实和操作实践上仍然缺乏精准性。本项目以上述政策法律规范文件的要求为基础，从企业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的具体实践场景出发，将政策法律规范的要求有机融入到企业合






	
	规管理的评价与改进等工作实践之中，以经营者“看得懂、行得通、用得好”的标准文本转化政策法律规范文件的要求，一方面保证反垄断合规相关法律政策规范文件的要求可以具体化、更加具有指引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更加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指导经营者反垄断合规管理体系的建设、提高经营者反垄断合规管理效率。
2.2.3本项目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问题。

	3、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1）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竞争政策与评估中心负责标准总体框架和关键技术内容的起草、调研和专家研讨等工作；
（2）中国计量大学负责部分技术内容的起草、调研和专家研讨等工作；
（3）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负责对标准技术内容提供实践基础，参与调研各地方接口方式和要求；
（4）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平台经济发展指导中心等单位负责参与标准部分章节内容的起草、调研和相关内容的修改完善工作。

	3.2 起草阶段
	起草过程中具体工作内容包括：调研论证、大纲起草、政策法规信息收集、标准起草等工作。
2025年4月-2025年6月，进一步完善标准内容，完成行业标准立项，召开标准任务启动工作会，成立起草工作组（以下简称“起草组”），明确工作原则、目标、内容和相关要求。
2025年7月-2025年8月，起草组充分运用理论分析、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等方法，并且充分借鉴分析国内外反垄断合规管理相关制度经验，分析国内反垄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标准制修订情况，总结相关的工作经验。多次召开不同规模的标准研讨会，逐渐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完成标准草案。
2025年9月-2025年10月，起草组在完成标准草案的基础上，在全国平台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层面全面征求来自各利益相关方的专家、学者和业务主管部门的意见，并在收集整理意见的基础上工作，召开相关研讨会，对标准内容进行修改完善，于2025年10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3.3 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10月，以函询方式向部分科研院所、行业组织、专业机构、高校等专家征求意见建议，共征集到完善意见建议69条，已全部采纳吸收。
2025年11月，以函询方式向业务主管部门征求意见，征得6条修改意见，已全部采纳吸收。
2025年12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4标准审查阶段
	







	4、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4.1范围
本标准主要规定经营者反垄断合规评价的评价原则、评价内容、评价流程和评价结果。
本标准适用于经营者反垄断合规符合性的第三方评价，相关企业也可以依据本文件进行自我评价。
4.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5770 合规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45205 经营者公平竞争合规管理规范
4.3术语和定义
界定反垄断合规管理评价、反垄断合规管理评价指标、反垄断合规管理评价组织、被评价对象等相关术语和定义；
4.4评价整体要求
主要规定中立、全面、评价依据、与其达成度等原则性整体要求；
4.5评价组织
包括可以开展经营者反垄断合规管理体系评价的机构和人员的基本要求等；
4.6评价内容
包括经营者反垄断合规管理体系评价的评价维度、评价指标、评价材料等相关内容；
4.7评价方法
包括经营者反垄断合规管理体系评价的评分方法等相关技术规范；
4.8评价流程
包括经营者反垄断合规管理体系评价相关申请、审核、提供材料、评前调查、评审、公示、出具评价结果等不同环节的技术规范。
4.9评价结果应用
包括经营者反垄断合规管理体系评价结果的应用场景和功能等技术规范。  

	5、验证情况（适用时填写）

	5.1 验证单位情况
	验证单位
	验证人员
	验证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2 验证过程
	

	5.3 验证数据分析
	

	5.4 验证评价
	

	5.5 其他应说明的情况
	














	6、附加说明（可选）

	6.1 宣贯标准的
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应在全国范围内向经营主体开展标准的宣贯工作，以推进反垄断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协调性。

	6.2 修订和废除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6.3 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规定经营者反垄断合规评价的评价原则、评价内容、评价流程和评价结果等方面的一般性规范要求，属于基础性通用标准，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

	6.4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6.5 参考文献
	1.GB/T 35770 合规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2.GB/T 45205-2024  经营者公平竞争合规管理规范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4.《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南》（双反委发〔2024〕4号）
5.《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合规指引》（国市监反执二发〔2023〕74号）
6.《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2021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

	联系人
	韦东鹏
	联系电话
	18601012466
	电子邮箱
	weidongpeng@samr.gov.cn

	注：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1章、第2章、第4章和第6章。
2.第5章和第6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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